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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提要:“权能蔓延”伴随着欧洲一体化进程出现ꎬ又推动一体化进程走向深入ꎮ

“权能蔓延”增强了欧盟机构应对一体化进程中所面临的问题乃至危机的能力ꎬ同时又使

得欧盟机构逐渐“侵入”成员国保留权能的领域ꎮ 欧盟司法机关对欧盟“权能蔓延”现象

的司法克制也是该问题得以产生的原因之一ꎮ «里斯本条约»生效以来ꎬ欧盟所面临的持

续的、复杂的危机ꎬ为欧盟在成员国的保留权能领域中推行具有“调和”效果之措施提供

了行动的正当性ꎮ 面对危机ꎬ欧盟逐渐发展出以财政手段为工具ꎬ实现成员国国内政策

“调和”的新路径ꎬ即通过财政手段的“权能蔓延”ꎮ 欧盟对公共卫生危机和成员国法治

危机的应对措施是该路径在积极维度和消极维度的最鲜明应用ꎮ 尽管欧洲法院对这一

路径的相关司法判决解决了包括法律基础在内的部分法律争议ꎬ但却回避了对授权原则

和团结原则的损害问题ꎮ 该路径事实上赋予财政强势国通过欧盟相关机制实施的对弱

势国的“内政干涉权”ꎮ 成员国之间财政资源的不均衡ꎬ最终转化为政治权力的不平等ꎬ

为欧洲一体化进程埋下了结构性矛盾ꎮ

关键词:欧盟　 “权能蔓延” 　 «条件条例» 　 危机　 “调和”

引　 言

在«里斯本条约»时代ꎬ欧洲一体化进程始终处于危机的交替乃至叠加之中ꎬ包括

欧元区债务危机、难民危机、英国脱欧、新冠疫情公共卫生危机、成员国法治危机ꎬ以及

俄乌冲突ꎬ多重危机带来诸多挑战ꎮ 至少到目前为止ꎬ欧洲一体化在«里斯本条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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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后的十五年内所遭遇的危机和挑战ꎬ无论是从广度还是深度来说ꎬ都是前所未有的ꎮ

欧洲一体化的历史从不缺乏危机ꎬ每次危机的解决总能为欧洲一体化带来新的契机或

路径ꎮ 危机的出现常常代表着现行制度的失败ꎮ 例如ꎬ欧元区金融危机暴露了货币政

策和经济政策分立之设计的失败ꎻ难民危机暴露了以“都柏林规则”为核心的庇护制

度的失效ꎻ欧盟应对新冠疫情危机的窘境ꎬ则显示了“欧洲健康联盟”(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Ｈｅａｌｔｈ

Ｕｎｉｏｎ)建设中欧盟相应权能的缺乏ꎮ 危机的解决方案常常是创造新的制度框架ꎬ每一

个解决方案都是欧洲一体化进程中的制度试验ꎮ 而条约的历次修订ꎬ都是对相应制度

试验结果的成文化ꎮ 在某种意义上ꎬ危机及其解决方案ꎬ而非顶层设计ꎬ塑造了欧盟的

制度面貌ꎮ 欧盟在应对上述危机的过程中ꎬ有一个核心问题伴随始终:欧盟可以做什

么? 面对危机的发生ꎬ欧盟发现自身始终处于一个困境之中:对欧盟“有所作为”的期

待和对欧盟“过度作为”的质疑ꎮ 这一困境反映了欧洲一体化的一个基本问题:如何

解决多层治理结构中各层分权的清晰化和规范化ꎬ即成员国主权与欧盟的“调和”

(Ｈａｒｍｏｎｉｓａｔｉｏｎ)权力之间的分界问题ꎮ

这一理论问题在法律制度上的具体落实ꎬ即为欧盟与成员国之间的权能(Ｃｏｍｐｅ￣

ｔｅｎｃｅ)分配ꎮ 尽管这一问题是欧盟(及其前身欧共体)历次修约的核心议题ꎬ但该问题

直到«里斯本条约»才实现一定程度的清晰化ꎮ① 与通常联邦主义国家的分权模式类

似ꎬ该条约将所有政策领域分成欧盟专属权能领域、与成员国共享权能的领域ꎬ以及欧

盟仅能采取支持、协调和补充的成员国行动领域ꎮ 经济、就业和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

领域的欧盟行动权能则以特别规则规定之ꎮ② 在权能分配问题上ꎬ曾经最受政界和学

界关注的问题———“权能蔓延”(Ｃｏｍｐｅｔｅｎｃｅ Ｃｒｅｅｐ)并未随着«里斯本条约»在权能分

配清晰化问题上的努力而得到解决ꎮ 相反ꎬ在«里斯本条约»时代的几乎每一场危机

及其应对ꎬ都产生了有关欧盟相对于成员国的“权能蔓延”争议ꎮ 因此ꎬ本文拟从 “权

能蔓延”的概念和相关理论争议的考察入手ꎬ通过具体分析欧盟在公共卫生危机和成

员国法治危机应对中的“权能蔓延”问题ꎬ尝试对«里斯本条约»时代诸多危机与持续

存在且不断强化的“权能蔓延”现象之间的内在联系进行总结ꎬ并在此基础上ꎬ就“权

能蔓延”现象对欧洲一体化进程的影响进行探讨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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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权能蔓延”的概念和理论争议

(一)“权能蔓延”的概念

“权能蔓延”这一术语由波拉克(Ｍ. Ｐｏｌｌａｃｋ)在«蔓延的权能:欧洲共同体扩张中

的议程»①一文中首创ꎮ 韦瑟里尔(Ｓ.Ｗｅａｔｈｅｒｉｌｌ)对这一问题的后续研究ꎬ②使其进入

学术界主流视野ꎮ 波拉克将这一概念界定为:欧共体的权能从共同市场领域向包括环

保、地区发展、科研和技术发展等新的政策领域扩张ꎮ 他认为ꎬ这一扩张包括两个步

骤:第一步是进入新政策领域的欧共体议程的初始扩张ꎻ第二步是欧共体后续在这些

新政策领域的实体政策的发展和增长ꎮ③ 加登(Ｓａｃｈａ Ｇａｒｂｅｎ)在检视“权能蔓延”问

题的代表性文章«权能蔓延再探»④中ꎬ对这一概念进行了狭义和广义两个维度的界

定ꎮ 他认为ꎬ狭义的“权能蔓延”仅涉及欧盟的立法活动ꎬ指的是欧盟在系列条约并未

明确授予其权能领域中的立法ꎮ 广义的“权能蔓延”则包括欧盟成员国在欧盟机构框

架之外ꎬ通过国际条约或合作的方式ꎬ对属于成员国权能范围内的事务进行的“平行

一体化”(Ｐａｒａｌｌｅｌ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ꎮ 在此ꎬ该文提出欧盟“权能蔓延”问题的六种主要形式:

间接立法、通过判例法实现的消极一体化、国际(贸易)协定、经济治理、软法和“平行

一体化”ꎮ 政治学研究将欧盟(及其前身欧共体)向成员国保留领域进行权能扩张的

现象描述为“隐秘一体化”(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 ｂｙ Ｓｔｅａｌｔｈ)ꎬ其范围较为接近“权能蔓延”的广义

用法ꎮ⑤ «里斯本条约»时代ꎬ欧盟治理结构和治理方式出现繁杂化趋势ꎬ为充分考察

危机时代欧盟“权能蔓延”现象对欧洲一体化和欧盟制度架构演化产生的影响ꎬ下文

将在参考上述“权能蔓延”概念界定的基础上ꎬ不局限于“权能蔓延”的多种实现形式ꎬ

而是以“权能蔓延”的实质内容ꎬ即以欧盟机构超越欧盟系列条约之规定ꎬ行使本属于

成员国所保留的权能为标准ꎬ对欧盟在公共卫生危机和成员国法治危机中的相关措施

进行考察ꎬ着重分析欧盟危机治理的立法与司法维度ꎮ 同时ꎬ这一考察将既关注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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措施的形式ꎬ又关注其带来的客观效果ꎬ并对欧洲一体化产生的影响进行初步探讨ꎮ

由于此前欧盟法学界对于欧盟(及其前身欧共体)的“权能蔓延”问题已有较多论述ꎬ

本文将对该问题的考察范围限定于欧盟系列条约最近一次修订之后ꎬ即“«里斯本条

约»时代”ꎮ 同时ꎬ结合上述对 “权能蔓延”概念的界定ꎬ欧盟通过条约修改程序而实

现的(明文)权能扩张ꎬ将不纳入本文考察之内ꎮ 另外ꎬ本文所研究的欧盟“权能蔓

延”ꎬ主要关注作为一个整体的欧盟当局与成员国当局之间的权能分配方面的问题ꎮ

这也与«欧洲联盟运行条约»第 ２ 至第 ６ 条ꎬ关于权能分配相关规定中所出现的权能

分配参与主体(欧盟和成员国)的立法路径保持一致ꎮ 至于个别欧盟机构与成员国相

应机构之间、欧盟诸机构之间的权能争夺与“蔓延”问题ꎬ则有待学界的后续相关研究

进行更为细化的分析ꎮ

(二)“权能蔓延”的理论争议

１.争议之一:“权能蔓延”的起因

在对“权能蔓延”产生的原因进行解释时ꎬ波拉克将欧共体政策分为监管政策、再

分配政策和分配政策ꎮ 监管政策的“权能蔓延”是“共同市场功能或经济外溢”的结

果ꎻ再分配政策是与主要的政府间谈判相关联的战术或谈判结果ꎻ分配政策则是欧委

会的“政策企业家精神”(Ｐｏｌｉｃｙ Ｅｎｔｒｅｐｒｅｎｅｕｒｓｈｉｐ)和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欧洲竞争力危机

的结果ꎮ 波拉克认为ꎬ共同体的机构决策规则对三者的“权能蔓延”具有决定性影

响ꎮ① 戴维斯(Ｇａｒｅｔｈ Ｄａｖｉｅｓ)则从欧洲一体化进程的基础性目标———实现经济融合的

角度分析“权能蔓延”产生的原因ꎮ 他认为ꎬ共同体隐含式地将欧洲一体化的经济目

标优先于寻求共同体与成员国之间的平衡关系ꎮ 那么ꎬ接下来的问题便是由谁来实现

这一目标更为合适ꎮ 当前述经济目标与平衡关系发生冲突时ꎬ后者几乎自然而然地让

位于前者ꎮ 于是ꎬ在经济目标的指引下ꎬ共同体与成员国的平衡关系便向着有利于共

同体的方向倾斜ꎬ“权能蔓延”也因此而产生ꎮ② 此外ꎬ还有观点从机构利益的角度出

发ꎬ提出“权能蔓延”是欧盟机构为其自身机构利益而不惜一切代价推进一体化进程

的结果ꎮ③

然而ꎬ也有学者指出ꎬ“权能蔓延”这一看似有利于欧盟机构而侵害成员国主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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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象ꎬ恰恰是成员国寻求自身利益的结果ꎮ 与“外溢”理论类似ꎬ成员国发现ꎬ采取某

种形式的集体行动可以带来一个国家个别行动所无法取得的收益ꎬ这便构成了共享权

能的理由ꎮ① 如果这种集体行动处于欧盟(共同体)框架之外ꎬ那么成员国便会采取国

际条约的形式进行ꎬ并在下一次欧盟系列条约修改时ꎬ将其纳入欧盟框架之内ꎮ 这种

“分享”或“汇集”国家主权的成功试验ꎬ促成成员国权力向欧盟的持续集中化ꎮ② 由

于这种“试验”常常是超越欧盟(共同体)现有法律框架规定而进行的ꎬ“权能蔓延”的

问题便由此产生ꎮ 此外ꎬ当成员国政府意图推行富有争议的政策时ꎬ它们会选择性地

在欧盟层面推动这些政策的制定和实施ꎬ以避免政策推行不利的政治后果ꎮ 换言之ꎬ

欧盟机构此时既是成员国政府推行其争议措施的工具ꎬ同时又要遭受“权能蔓延”的

责难ꎮ 简而言之ꎬ成员国并非欧盟“权能蔓延”的无辜受害者ꎬ而是“权能蔓延”现象的

实际促成者ꎬ尽管它们并非有意为之ꎮ③

２.争议之二:欧洲法院在“权能蔓延”现象中的角色

欧洲法院(及其判例法)在“权能蔓延”现象中所扮演的角色是相关理论争议的热

点之一ꎮ 尽管欧洲法院自身也属于欧盟系列条约所规定的“欧盟机构”之一ꎬ但其又

是有关欧盟法的解释和适用问题的最终裁判者ꎮ 由于权能分配问题的主要法律依据

是欧盟系列条约ꎬ即使是倾向于保护成员国的授权原则(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 ｏｆ Ｃｏｎｆｅｒｒａｌ)、辅助

性原则(Ｓｕｂｓｉｄｉａｒｉｔｙ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等ꎬ也是规定在欧盟系列条约之中ꎮ 鉴于此ꎬ在绝大多

数情况下ꎬ欧洲法院实际上是欧盟和成员国之间权能界分的决定者(以欧盟法之名

义)ꎮ 因此ꎬ对“权能蔓延”现象的考察ꎬ不能忽略对欧洲法院及其相关判例法的研究ꎮ

欧洲法院被认为是欧盟“权能蔓延”现象的主要推手之一ꎬ主要基于两个原因ꎮ

首先ꎬ从积极意义上讲ꎬ欧洲法院对内部市场得以运行的“四大自由”相关规则的解

释ꎬ促成或强化了“权能蔓延”ꎮ 当欧洲法院面对欧盟制定、实施了与成员国经济或社

会主体活动相关的“调和”规则之争议时ꎬ被认为过于强调该活动的经济属性ꎬ而忽略

其社会属性ꎮ 这使得对该活动的“调和”规则ꎬ可以被纳入实现内部市场运行这一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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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之内ꎮ 欧盟的“调和”规则也因此得以保留ꎮ① 此外ꎬ欧洲法院对于“隐含权力”

(Ｉｍｐｌｉｅｄ Ｐｏｗｅｒ)的判例法和“有效性”(Ｅｆｆｅｔ Ｕｔｉｌｅ)原则的法律解释方法也加速了“权

能蔓延”现象ꎮ② 在 １９７１ 年的“欧委会诉理事会”一案中ꎬ欧洲法院指出ꎬ一旦共同体

在内部制定了有约束力的法律或法令ꎬ它就获得了在相关领域中缔结国际协议的“隐

含权力”ꎮ 成员国个体或集体不得就相关事务承担对前者产生影响的国际义务ꎮ③ 另

外ꎬ欧洲法院对欧盟法进行解释时所遵循的“有效性”原则ꎬ要求其应当避免做出损害

欧盟次级法之效力的解释ꎮ④ 针对欧盟与成员国权能的规范ꎬ该原则要求成员国即使

在行使保留给国家之政策领域的权能(欧盟“支持、协调和补充权能”)时ꎬ也不得违反

欧盟法ꎮ⑤ 其次ꎬ从消极意义上讲ꎬ有学者指出ꎬ欧洲法院对于欧盟系列条约中旨在控

制“权能蔓延”问题、保护成员国权能的数个原则(如授权原则、比例原则和辅助性原

则)的适用相对不足ꎮ 当欧洲议会、欧盟理事会或欧委会的立法或行政措施侵入成员

国保留权能的领域时ꎬ欧洲法院并未有效发挥保护后者的功能ꎮ⑥ 此类观点指出ꎬ欧

洲法院在适用授权原则时将其与欧盟目标相联系ꎬ认为成员国授权欧盟行使特定权能

的最终目的是为了实现欧盟目标ꎮ 因此ꎬ只要是实现欧盟目标所必需的措施ꎬ就不与

授权原则相冲突ꎮ 在比例原则上ꎬ由于欧洲法院对于欧盟机构ꎬ特别是欧盟立法机关ꎬ

在采取措施方面所给予的巨大尊重ꎬ除了欧盟措施明显违背比例原则之外ꎬ欧洲法院

几乎都“开了绿灯”ꎮ⑦ 德国联邦宪法法院的判决也指出了欧洲法院适用上述原则时

的这一倾向ꎮ⑧斯通斯维特(Ｓｔｏｎｅ Ｓｗｅｅｔ)在 «欧盟治理的司法化»一文中ꎬ对欧洲法

院扮演这一角色的动因进行如下分析:第一ꎬ欧洲法院愿意运用其权力来促进一体化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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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ꎬ判例法的一致性有利于欧洲法院强化其作为事实上的立法者(法官造法)的正

当性基础ꎻ第三ꎬ欧洲法院希望通过对法律解释技术的发展来强化成员国法官对欧盟

法的遵守ꎮ①

但欧洲法院院长拉内特(Ｋｏｅｎ Ｌｅｎａｅｒｔｓ)反驳了有关欧洲法院在“权能蔓延”中扮

演推手角色的观点ꎮ 首先ꎬ他指出ꎬ在处理欧盟与成员国的权能争端时ꎬ欧洲法院并非

永远站在欧盟一方ꎬ成员国也常常是此类争议的赢家ꎮ 拉内特特别以欧洲法院就欧盟

与新加坡缔结的贸易投资协定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为例指出ꎬ欧洲法院认为ꎬ仅仅以一

项国际协议的某些条款对贸易活动产生的影响为依据ꎬ并不足以支持将其纳入欧盟共

同商业政策的范畴ꎮ 投资者与国家之间的贸易争端解决机制的建立属于成员国的权

能范围ꎮ 其次ꎬ他还为欧洲法院对欧盟机构所采取的措施进行比例原则审查时的“消

极”态度进行辩护ꎮ 根据«欧洲联盟条约»所确立的机构平衡原则ꎬ欧洲法院不应对欧

洲议会或欧盟理事会在政治性较强的政策领域所制定的政策进行严格的比例原则审

查ꎬ而应当尊重它们的政治裁量ꎮ 最后ꎬ他还强调了欧洲法院对成员国法院在相关问

题上观点的尊重ꎬ以及欧洲法院所采取的解释方法本身已得到长期认可ꎬ且不存在明

显争议ꎮ 简而言之ꎬ拉内特认为ꎬ欧洲法院既不是“权能蔓延”现象的推手ꎬ也未对成

员国主权构成侵害ꎮ② 此外ꎬ也有学者通过对欧洲法院的判决进行实证研究后ꎬ得出

了支持拉内特观点的结论ꎮ 该研究认为ꎬ一方面ꎬ成员国政府和其他欧盟机构对欧洲

法院判决的“不遵守”威胁等因素ꎬ会对欧洲法院的司法裁判结果产生影响ꎬ尽管这种

影响或相关关系随着相关事务领域的不同而有所区别ꎻ③另一方面ꎬ尽管欧盟成员国

由于其政治的碎片化ꎬ很难通过修约等方式对抗或反对欧洲法院的判决ꎬ但无论是欧

盟立法机关(包括享有立法动议权的欧盟委员会)还是成员国政府ꎬ依然有各自的方

式来反击不受它们欢迎的欧洲法院的判决ꎬ从而限制司法判决对欧盟政策制定的影

响ꎮ④ 因此ꎬ不应当由欧洲法院为欧盟“权能蔓延”问题承担过多责任ꎮ

３.争议之三:对“权能蔓延”的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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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权能蔓延”的控制ꎬ一般认为主要包括事先控制和事后控制两个维度ꎮ 前者

强调在欧盟系列条约中ꎬ对欧盟通过立法程序行使权能时的原则进行规定ꎬ尤其是通

过由代表成员国利益的政府间主义机构———欧盟理事会根据辅助性原则和比例原则

进行控制ꎮ 后者则是由欧洲法院根据包括辅助性原则和比例原则在内的规定ꎬ对欧盟

在缺乏权能领域中的立法行使撤销权来实现控制ꎮ① 然而ꎬ如同在争议一中所讨论

的ꎬ“权能蔓延”问题出现的原因之一就是部分成员国政府意图通过欧盟立法来推动

在国内饱受争议的政策ꎮ 因此ꎬ由成员国部长所组成的欧盟理事会未能有效发挥监控

欧盟权能行使边界的作用ꎮ 就此而言ꎬ由“权能蔓延”问题的最大受害者来对这一现

象进行控制ꎬ无疑是一个合理的选择ꎮ 于是ꎬ在«里斯本条约»时代ꎬ一个更具民主合

法性基础ꎬ同时也是公认的、在此前的欧洲一体化进程中权力受影响最大的成员国议

会ꎬ便被纳入权能行使的事先控制者行列ꎮ 此外ꎬ如同争议二中所讨论的ꎬ鉴于欧洲法

院在欧盟权能行使中扮演的角色饱受质疑ꎬ成员国宪法法院或最高法院也开始通过对

欧盟立法或政策进行合宪性审查ꎬ来控制“权能蔓延”问题ꎮ

成员国议会对欧盟“权能蔓延”进行控制的主要方式是“早期预警机制” (Ｅａｒｌｙ

Ｗａｒｎｉｎｇ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ꎮ 根据«里斯本条约»第二议定书的规定ꎬ成员国议会有权以黄牌

和橙牌的方式对欧盟立法进行辅助性审查ꎮ 根据«关于辅助性和比例性原则适用的

附加议定书»(Ｐｒｏｔｏｃｏｌ ｏｎ ｔｈｅ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 ｏｆ Ｓｕｂｓｉｄｉａｒｉｔｙ ａｎｄ Ｐｒｏｐｏｒｔｉｏｎ￣

ａｌｉｔｙ)②ꎬ成员国获得了集体性干预欧盟立法程序的权力ꎮ 当黄牌机制启动时ꎬ立法动

议草案必须被审查ꎬ提出动议的机构必须说明理由ꎮ 当橙牌机制启动时ꎬ只要 ５５％的

欧盟理事会成员或者欧洲议会的简单多数便足以否决相关动议ꎮ 实际上ꎬ早期预警机

制已经不限于辅助性审查ꎬ而是成为成员国议会表达对欧盟立法态度的一种正式渠

道ꎮ 例如ꎬ在成员国议会对“蒙蒂第二动议”③成功发起的黄牌程序中ꎬ该动议最终被

撤销并非由于违反了辅助性原则ꎬ而是因为该决议对部分成员国国内的劳动法制度可

能造成负面影响ꎮ 这一点从欧盟委员会撤销该动议时的考量和成员国议会所提交的

反对意见中均可体现ꎮ④ 另外ꎬ成员国议会能否通过援引比例原则对可能产生“权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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蔓延”问题的欧盟立法进行控制ꎬ这一问题仍存在争议ꎮ 然而ꎬ在目前欧盟和成员国

的所有政治机构中ꎬ最有动力去控制“权能蔓延”或最不乐见“权能蔓延”就是成员国

议会ꎮ 让成员国议会实施对“权能蔓延”的控制似乎是唯一的政治解决方案ꎮ①

成员国宪法法院适用本国宪法对欧盟“权能蔓延”问题进行限制是通过对欧洲法

院形式上的“反叛”进行的ꎮ 成员国法院最初几乎没有与欧洲法院进行对抗的先例ꎮ

然而ꎬ在成员国宪法法院或最高法院看来ꎬ欧洲法院对欧盟“权能蔓延”持有消极反对

乃至默许的态度ꎮ 尽管«里斯本条约»增加了保障成员国“宪法身份”(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 Ｉ￣

ｄｅｎｔｉｔｙ)的基本原则ꎬ但是在欧盟法优先于成员国法(优先效力)ꎬ以及欧洲法院掌握着

欧盟法的最终解释权的前提下ꎬ“权能蔓延”仍无法得到有效控制ꎮ② 因此ꎬ成员国宪

法法院或最高法院必须对欧洲法院的最终仲裁者身份进行挑战ꎮ③ 由于德国公法在

欧陆公法体系中的代表性角色ꎬ以及德国联邦宪法法院在欧陆法系国家宪法法院中的

引领性地位ꎬ德国联邦宪法法院对欧洲法院的挑战已然引发其他成员国宪法法院的群

起效仿ꎮ④ 例如ꎬ在对«里斯本条约»的合宪性审查中ꎬ德国联邦宪法法院基于德国宪

法身份进行法律推理后ꎬ明确列举了禁止欧盟行使权能(必须保留给德国主权的领

域)的领域:刑法、武力的使用、基本财政决策、确定“社会国”的生活标准和具有特定

文化重要性的决策等ꎮ 如果欧盟的权能“蔓延”至这些领域ꎬ德国可以拒绝适用和执

行相关的欧盟立法及欧洲法院的判例法ꎮ⑤ 此后ꎬ２０２０ 年 ５ 月ꎬ在对“公共部门购买计

划”(ＰＳＰＰ)案的判决中ꎬ德国联邦宪法法院更是直指“欧洲法院于 ２０１８ 年 １２ 月所做

出的判决明显超越了«欧洲联盟条约»第 １９ 条第一款第二句所赋予的职权ꎬ导致权能

秩序产生了于成员国有害的结构性重大转变ꎮ 此种情况下ꎬ欧洲法院的判决自身便构

成了超越职权之举ꎬ因而对德国不具有约束力”ꎮ⑥ 在该判决中ꎬ德国联邦宪法法院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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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能秩序产生了于成员国有害的结构性重大转变”ꎬ明确表达了对欧盟尤其是欧洲

法院的判决所导致的“权能蔓延”问题的担忧和反抗ꎮ 同时ꎬ德国联邦宪法法院以拒

绝承认其法律约束力的方式ꎬ显示了成员国宪法法院对欧盟“权能蔓延”问题的控制

手段ꎮ

二　 危机时代欧盟“权能蔓延”问题的新发展

危机对一个共同体的宪制影响包括但不限于三个方面:第一ꎬ为应对危机ꎬ共同体

成员采取(强化)集体行动的必要性将得到强调ꎬ更多旨在规范和引导共同体成员行

为趋同的刚性和柔性规则得到采纳ꎮ 此时ꎬ作为危机管理者的共同体当局会面临如下

挑战:它们必须使自己成为符合民众期待的、有效的危机应对者角色ꎮ 同时ꎬ一旦看上

去符合上述角色ꎬ民众对于共同体当局采取解决危机之措施的“宽容共识”又可以使

其在不损害权威的前提下ꎬ采取超越日常法治要求的非常措施(较之成文法规定更为

广泛的政策选项)ꎮ① 简而言之ꎬ“解决危机”这一目标将使得危机解决方案存在极为

鲜明的工具主义导向ꎬ解决危机成为超越现行法律制度之反危机措施的正当化基础ꎮ

第二ꎬ当危机解决之后ꎬ被认为(事实上未必)对危机解决有效的反危机措施将得到制

度化ꎮ “危机解决绩效”将足以支持其在后续相当长的时间内ꎬ应对来自各个方面(民

主原则)之挑战ꎮ 然而ꎬ此处存在一个矛盾:对紧急权力下所采取措施的正当化基础

是应对“例外情形”之必要性ꎬ②因此ꎬ紧急措施的制度化应当以“例外情况”的常态化

为前提ꎮ 但是ꎬ“例外情况的常态化”本身又是一个自相矛盾的词组ꎮ 因此ꎬ当“危机

解决绩效”耗尽之际ꎬ紧急措施所形成的制度必将引发新的矛盾ꎮ 第三ꎬ人类的“无知

性”或“有限性”问题ꎮ③ 人类不仅对于危机的认识是有限的ꎬ而且对危机解决方案的

认识也是有限的ꎮ 换言之ꎬ找到最恰当的危机解决方案是一项几乎不可能的任务ꎮ 在

前两种情形下ꎬ危机的“过度解决”“矫枉过正”ꎬ体现为过度强化共同体成员的集体行

动ꎬ往往成为“无知之幕”笼罩下的决策者们不得不做出的选择(通常表述为“别无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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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啸原:«关于人的无知性»ꎬ«人民日报»ꎬ ２０１７ 年 ３ 月 ２７ 日ꎬ第 １６ 版ꎮ



法 / Ｎｏ Ａｌｔｅｒｎａｔｉｖｅ”)ꎮ 据此ꎬ必要性与合法性之间的联系得以强化ꎮ① 因此ꎬ旨在强化

联盟权能的“权能蔓延”问题也往往伴随着欧洲一体化的危机愈益凸显ꎮ② 本部分将

以欧盟近年来面临的新冠疫情公共卫生危机和成员国法治危机及其应对措施为例ꎬ分

析和阐释上述危机带来的欧盟“权能蔓延”问题ꎮ

(一)新冠疫情公共卫生危机与欧盟“权能蔓延”问题

在欧洲一体化历史上ꎬ首次将公共卫生纳入一体化合作事项的是«马斯特里赫特

条约»ꎮ 该条约第 １２９ 条规定ꎬ欧共体应当“通过促进成员国间的合作”“促进对疾病

起因和传播的研究ꎬ以及健康信息和教育的研究” “提出任何旨在促进成员国协调有

用的倡议”“促进同第三国及公共健康领域的国际组织的合作”“采取鼓励的措施ꎬ但

不包括对成员国法律和规章的任何协调”ꎮ③ 由此可见ꎬ在公共卫生领域ꎬ«马斯特里

赫特条约»将欧盟的权能限定为提供支持、协调和补充ꎬ即公共卫生领域是保留给成

员国的主权领域ꎮ «里斯本条约»在此基础上ꎬ对欧盟在公共卫生领域的行动多次使

用了“补充成员国的行动”一词ꎮ 此外ꎬ«欧洲联盟运行条约»第 １６８ 条第 ５ 项明确规

定ꎬ欧洲议会和欧盟理事会可以根据普通立法程序所采取的措施ꎬ主要是“激励措施”

“监督、早期预防和防治的措施ꎬ以及以保护公共卫生为直接目标的反吸烟反酗酒措

施”“但不对成员国的法律法规进行任何协调”ꎮ 第 １６８ 条第 ７ 项强调ꎬ“联盟的行动

应尊重成员国在制定卫生政策、组织并提供公共卫生与医疗服务等方面的职责”ꎮ④

因此ꎬ«欧洲联盟运行条约»第 ４ 条第 ２ 款第 １１ 项及其所指向的第 １６８ 条第 ４ 项所规

定的例外情形ꎬ属于欧盟和成员国的共享权能ꎬ主要公共卫生政策措施的制定则属于

成员国权能ꎮ

２０２０ 年 ９ 月ꎬ为应对新冠疫情带来的公共卫生挑战ꎬ以及成员国之间由于对有限

医药资源的争夺所导致的各自为政的混乱局面ꎬ⑤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在其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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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有学者将欧盟应对大规模危机的强硬式、越权式治理模式描述为更为严重的“权威跳跃” (Ａｕｔｈｏｒｉｔ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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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联盟基础条约———经‹里斯本条约›修改»ꎬ程卫东、李靖堃译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２０１０ 年版ꎬ第
１１３ 页ꎮ

杨国栋:«法律视野下的欧盟团结原则———兼论欧盟及成员国防疫纾困措施的合法性»ꎬ载«欧洲研究»ꎬ
２０２０ 年第 ３ 期ꎬ第 ６２－８６ 页ꎮ



国情咨文中宣布将建立一个更强大的“欧洲健康联盟”(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Ｈｅａｌｔｈ Ｕｎｉｏｎ)ꎮ① 其

中ꎬ她明确提到ꎬ需要调整欧盟与成员国在健康领域的权能分配ꎬ以推进欧洲健康联盟

的建设ꎮ ２０２０ 年 １１ 月ꎬ欧委会以应对当时和未来的公共卫生危机为由ꎬ提出了建设

健康联盟的五项倡议:第一ꎬ在欧盟层面宣布紧急状态ꎬ以采取整体行动ꎻ第二ꎬ在欧盟

层面进行危机管理决策ꎻ第三ꎬ对欧盟、成员国和地区的应对计划进行“调和”ꎻ第四ꎬ

对应对计划进行定期核查和压力测试ꎻ第五ꎬ监控药品和医疗器械的供应ꎬ缓解短缺问

题ꎮ② 欧委会认为ꎬ«欧洲联盟运行条约»第 １６８ 条第 ５ 项ꎬ为这些倡议提供了足够的

法律基础ꎮ 欧盟在这一阶段的行动仍然是在成员国的要求下所采取的刺激性措施ꎬ并

未超出条约所规定的支持、协调和补充权能的范畴ꎮ

然而ꎬ在 ２０２１ 年欧盟机构制定了«卫生技术评估条例»(ＨＴＡ 条例)之后ꎬ有关欧

盟“权能蔓延”的质疑便开始产生ꎮ 该条例的主旨是在成员国之间启动关于卫生科技

的联合临床、非临床评估和科学咨询ꎮ 临床评估部分涉及医疗技术有效性、安全性和

技术特点的评估ꎻ非临床评估部分涉及对卫生技术的成本与经济价值ꎬ以及社会伦理

法律等维度的评估ꎮ 评估结果将由各个成员国共享ꎮ 该条例声称ꎬ其可以“帮助成员

国创建和维护可持续的医保系统ꎬ并且激发那些可以为患者带来更佳结果的创新”ꎮ③

为了避开有关“权能蔓延”的批评ꎬ该条例第一条第二款明确宣布ꎬ其“不影响成员国

对健康技术的相对有效性ꎬ以及在本国使用某种健康技术的决定权ꎬ也不影响成员国

在国内定价和报销的决定ꎬ以及与成员国管理和提供医疗服务或医保或对其分配资源

方面相关的专属权能”ꎮ④ 该条例第 １３ 条还规定ꎬ成员国在进行国内的卫生技术评估

时ꎬ必须对欧盟的联合临床卫生评估结果和相关信息给予适当考虑ꎮ

然而ꎬ在新冠疫情公共卫生危机之前ꎬ尽管欧委会曾经对该条例进行力推ꎬ但基于

成员国对其违反辅助性原则的担忧ꎬ其立法程序一度遭到搁置ꎮ ２０１８ 年ꎬ新冠疫情暴

发之前ꎬ德国、法国、波兰和捷克四国议会曾经就欧委会该条例的提案发出附理由的异

议书ꎮ 异议书指出ꎬ欧委会以内部市场相关规则作为条例的法律基础并不适当ꎬ同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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违反了辅助性原则ꎮ 四国议会认为ꎬ欧盟既缺乏制定该条例的法律基础ꎬ也缺乏由欧

盟采取“调和”措施的必要性ꎬ欧盟没有在该领域进行统一立法的权能ꎮ 此外ꎬ欧盟核

心成员国还表达了对医保体系在欧盟范围内的均等化(统一的评估结果将导致定价、

报销等的统一化)和欧委会在评估程序中主导者的角色的质疑ꎮ① 欧盟成员国认为ꎬ

该条例的实质内容既会对欧盟成员国医保体系产生“调和”的效果(即使评估结果对

于定价和报销只是参考作用)ꎬ也会让以欧委会为代表的欧盟机构获得条约本未授予

的该领域的权能ꎮ 换言之ꎬ在成员国看来ꎬ该条例是一个经由“纯粹技术程序”ꎬ实现

客观上对社会政策“调和”的“后门”措施ꎮ② 然而ꎬ当新冠疫情公共卫生危机发生后ꎬ

危机对成员国医疗和医保体系的挑战以及医疗资源的不均衡ꎬ最终促使成员国接受了

它们一度认为存在扩权之嫌的立法ꎮ 可以说ꎬ是新冠疫情公共卫生危机给予这部事实

上赋予欧盟制定具有“调和”效果措施之权能的条例得以通过的机会ꎮ③

当欧盟机构通过财政手段对成员国公共卫生危机及其次生危机进行援助和干预

时ꎬ“权能蔓延”的问题就更明显了ꎮ 根据«里斯本条约»和欧洲法院的判例法的权能

划分ꎬ除具有内部市场经济性质的跨境医疗和保险之外ꎬ④医保体系建设属于成员国

保留权能的领域ꎮ 然而ꎬ根据“欧洲学期”(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Ｓｅｍｅｓｔｅｒ)机制ꎬ欧盟委员会而非

成员国议会对成员国预算计划的实施具有优先审查权ꎮ⑤ 成员国的预算计划在本国

议会批准前ꎬ应送至欧委会进行细致审查ꎬ并提出建议或意见ꎮ⑥ 成员国的预算权能

在欧盟财经部长理事会和受欧洲理事会支持的欧委会所确定的范围内ꎬ方可自主行

使ꎮ 欧盟成员国对养老、医保等社会政策的财政投入情况也属于“欧洲学期”审查的

内容之一ꎮ

“欧洲学期”机制系欧盟最初为应对欧元区债务危机而推出的机制ꎬ甫一推出便

被批评为ꎬ将欧盟权能“蔓延”到属于成员国主权权能的财政领域ꎮ 然而ꎬ在新冠疫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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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卫生危机发生后ꎬ成员国对医保体系的财政投入更是成为“欧洲学期”对成员国

财政预算进行审查和评估的重点内容之一ꎮ① 欧委会还通过“欧洲学期”提出针对每

个成员国的公卫政策和公卫制度的具体改革意见ꎬ并对采纳其改革意见的成员国通过

各种形式的资助工具提供财政支持ꎮ② 换言之ꎬ欧盟有权以“欧洲学期”的形式ꎬ就成

员国对医保体系的财政投入进行具有事实约束力的指导和监督ꎮ 这种审查的内容极

为具体而全面ꎬ“欧洲学期”每年均要对成员国医保体系的有效性、可获得性和韧性进

行分析ꎬ从而进行欧盟内部成员国之间医保体系的协调ꎮ 因此ꎬ在新冠疫情公共卫生

危机发生后ꎬ运行多年的“欧洲学期”制度又成为欧盟将其权能“蔓延”到属于成员国

权能领域公共卫生政策之工具ꎮ 此外ꎬ欧盟还先后推出了包括强化成员国医保体系等

内容在内总计数万亿欧元的纾困或复苏计划ꎮ 在这一背景下ꎬ尽管医保体系建设仍然

属于成员国权能范围ꎬ但为了获得欧盟财政资金的支持ꎬ成员国越来越倾向于接受欧

盟对本国医保体系的指导和建议ꎮ 这一点对于 ２００４ 年之后加入欧盟、财政资金相对

匮乏的中东欧国家尤为重要ꎬ欧盟成员国医保体系的趋同化趋势也愈发明显ꎮ 通过对

成员国医保财政投入进行指导和规范ꎬ并且以提供财政支持作为鼓励手段ꎬ欧盟实际

上通过确定医保财政资源的方式ꎬ实现了对成员国医保体系进行塑造乃至“拉平化”

(卫生平等)的效果ꎮ③ 与欧债危机时欧盟通过附带经济政策改革建议的纾困计划加

强了对欧元区的经济治理权能类似ꎬ在公共卫生危机状态下ꎬ附带对成员国医保体系

改革要求的财政援助ꎬ成为欧盟机构实现“权能蔓延”的新途径ꎮ

(二)成员国“法治危机”与欧盟“权能蔓延”问题

欧洲一体化ꎬ尤其是欧元区债务危机ꎬ引发了许多成员国国内带有民粹性质的疑

欧主义力量的兴起ꎬ在 ２００４ 年之后加入欧盟的中东欧国家中尤为明显ꎮ 中东欧国家

民粹力量上台的原因很多ꎬ包括历史上自由主义民主传统缺乏、在欧盟内的边缘地位、

青年人口外流等ꎮ 这些民粹主义政党上台后ꎬ开始推行欧盟眼中“不自由”的民主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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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ＥｕｒｏＨｅａｌｔｈＮｅｔꎬ “Ｔｈｅ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Ｓｅｍｅｓｔｅｒ: Ａ Ｔｏｏｌ ｔｏ Ｅｍｂｅｄ Ｈｅａｌｔｈꎬ Ｅｑｕｉｔｙꎬ ａｎｄ Ｗｅｌｌｂｅｉｎｇ ａｃｒｏｓｓ ｔｈｅ ＥＵ—Ａ
Ｒｏｕｎｄｔａｂｌｅ Ｄｉｓｃｕｓｓｉｏｎ”ꎬ Ａｐｒｉｌ ２６ꎬ ２０２３ꎬ ｈｔｔｐｓ: / / ｅｕｒｏｈｅａｌｔｈｎｅｔ.ｅｕ / 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 ｔｈｅ－ｅｕｒｏｐｅａｎ－ｓｅｍｅｓｔｅｒ－ａ－ｔｏｏｌ－ｔｏ－ｅｍ￣
ｂｅｄ－ｈｅａｌｔｈ－ｅｑｕｉｔｙ－ａｎｄ－ｗｅｌｌｂｅｉｎｇ－ａｃｒｏｓｓ－ｔｈｅ－ｅｕ－ａ－ｒｏｕｎｄｔａｂｌｅ－ｄｉｓｃｕｓｓｉｏｎ－ｅｕｒｏｈｅａｌｔｈｎｅｔ－ｏｒｇａｎｉｓｉｎｇ / .

有关通过“欧洲学期”进行的卫生制度协调情况ꎬ参见 ｈｔｔｐｓ: / / ｈｅａｌｔｈ. ｅｃ. ｅｕｒｏｐａ. ｅｕ / ｅｕ －ｈｅａｌｔｈ －ｐｏｌｉｃｙ /
ｈｅａｌｔｈ－ｓｙｓｔｅｍｓ－ｃｏｏｒｄｉｎａｔｉｏｎ＿ｅｎ＃ｈｅａｌｔｈ－ｉｎ－ｔｈｅ－ｅｕｒｏｐｅａｎ－ｓｅｍｅｓｔｅｒꎮ

例如ꎬ“欧洲卫生网络”(ＥｕｒｏＨｅａｌｔｈＮｅｔ)２０２０ 年和 ２０２２ 年有关欧盟成员国医保体系研究的年度报告分
析了欧洲学期对成员国医保体系的影响及其在成员国医保资源拉平化(卫生平等)方面的角色ꎬｈｔｔｐｓ: / / ｅｕｒｏ￣
ｈｅａｌｔｈｎｅｔ.ｅｕ / 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 ｒｅｃｏｖｅｒｉｎｇ－ｆｒｏｍ－ｔｈｅ－ｃｏｖｉｄ－１９－ａｎｄ－ｅｎｓｕｒｉｎｇ－ｈｅａｌｔｈ－ｅｑｕｉｔｙ－ｔｈｅ－ｒｏｌｅ－ｏｆ－ｔｈｅ－ｅｕｒｏｐｅａｎ－ｓｅ￣
ｍｅｓｔｅｒ / ꎻｈｔｔｐｓ: / / ｅｕｒｏｈｅａｌｔｈｎｅｔ.ｅｕ / 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 ｗｉｌｌ－ｔｈｅ－ｅｕｒｏｐｅａｎ－ｓｅｍｅｓｔｅｒ－ｂｒｉｎｇ－ｈｅａｌｔｈ－ｅｑｕｉｔｙ－ ｆｉｎｄｉｎｇｓ－ｆｒｏｍ－ｔｈｅ－
ｒｅｃｏｖｅｒｙ－ａｎｄ－ｒｅｓｉｌｉｅｎｃｅ－ｐｌａｎｓ－ｉｎ－ｅｉｇｈｔ－ｍｅｍｂｅｒ－ｓｔａｔｅｓ / ꎮ



革(尤其在司法领域)ꎬ同时拒绝配合欧盟的难民分配要求ꎮ 在欧盟机构对其所做出

的回应中ꎬ政治性较弱的方式、通过欧洲法院对其相关政策进行司法审查的方式占据

主导ꎮ 例如ꎬ欧洲法院先后判决匈牙利违反了欧盟的环境空气质量规则①和难民保护

规则ꎬ②判决匈牙利制定的限制境外非政府组织(ＮＧＯ)的国内法违反了欧盟基本权利

保障ꎬ③并且驳回了匈牙利针对欧洲议会就匈牙利违反欧盟基本价值进行投票一事提

起的诉讼ꎮ④ 在波兰方面ꎬ欧洲法院于 ２０２１ 年 ７ 月 １５ 日判决波兰司法改革(设立纪

律厅ꎬ可对波兰法官进行惩罚ꎬ并禁止波兰法官向欧洲法院提起初步裁决请求)违反

欧盟法ꎮ 欧洲法院在判决中指出ꎬ波兰司法改革的上述措施“损害了波兰法官向欧洲

法院提出问题的权利和义务ꎬ损害了欧盟系列条约为确保欧盟法解释的一致性和完整

效力而建立的欧洲法院与成员国法院之间的司法合作制度”ꎮ⑤ 几乎同时ꎬ波兰宪法

法院宣布欧洲法院此前与本案有关的一项临时禁令违反波兰宪法ꎬ而不具有约束

力ꎮ⑥

此外ꎬ欧盟委员会也对相关成员国采取了制裁措施ꎬ典型代表是将成员国对法治

的尊重情况作为获得欧盟资金的条件ꎮ ２０１９ 年ꎬ在欧盟对波匈两国“违反欧盟价值”

的诉讼等行动未收到明显效果的情况下ꎬ有学者提出将捍卫欧盟价值与获取欧盟资金

挂钩的方案ꎮ 该学者列出了捍卫欧盟价值的三种方式:通过执行«共同规定条例»

(Ｃｏｍｍｏｎ Ｐｒｏｖｉｓｉｏｎ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在个案中执行以及将其作为条件纳入“多年度财务框

架”ꎮ⑦ 在 ２０２０ 年 ７ 月的欧洲理事会峰会上ꎬ成员国领导人采纳了第三种方式ꎬ正式

同意在多年度财务框架和“下一代欧盟” (专项复苏基金)中纳入尊重法治的条件机

制ꎮ⑧ 在对条例草案的用词和程序等具体规则进行妥协后ꎬ波兰和匈牙利也投了赞成

票ꎬ最终该草案通过欧盟立法程序成为法律ꎮ «关于保护欧盟预算之一般条件性制度

的条例»(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 ｏｎ ａ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Ｒｅｇｉｍｅ ｏｆ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ａｌｉｔｙ ｆｏｒ ｔｈｅ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Ｕｎｉｏｎ

Ｂｕｄｇｅｔꎬ以下简称«条件条例»)规定ꎬ欧委会可以提议对违反法治原则的成员国采取措

５２１　 危机时代的欧盟“权能蔓延”问题及形成路径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Ｃａｓｅ Ｃ－６３７ / １８ꎬ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 ｖ Ｈｕｎｇａｒｙ.
Ｃａｓｅ Ｃ－８０８ / １８ꎬ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 ｖ Ｈｕｎｇａｒｙ.
Ｃａｓｅ Ｃ－７８ / １８ꎬ 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 ｖ Ｈｕｎｇａｒｙ.
Ｃａｓｅ Ｃ－６５０ / １８ꎬ Ｈｕｎｇａｒｙ ｖ Ｐａｒｌｉａｍｅｎｔ.
Ｃａｓｅ Ｃ－７９１ / １９ꎬ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 ｖ Ｒｅｐｕｂｌｉｃ ｏｆ Ｐｏｌａｎｄ.
Ａｄａｍ Ｅａｓｔｏｎꎬ “Ｐｏｌａｎｄ’ｓ Ｔｏｐ Ｃｏｕｒｔ Ｒｕｌｉｎｇ Ｍａｒｋｓ Ｍａｊｏｒ 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 ｔｏ ＥＵ Ｌａｗｓꎬ” ＢＢＣꎬ Ｏｃｔｏｂｅｒ ７ꎬ ２０２１ꎬ ｈｔ￣

ｔｐｓ: / / ｗｗｗ.ｂｂｃ.ｃｏｍ / ｎｅｗｓ / ｗｏｒｌｄ－ｅｕｒｏｐｅ－５８８３５７５８.
Ｇáｂｏｒ Ｈａｌｍａｉꎬ “Ｔｈｅ Ｐｏｓｓｉｂｉｌｉｔｙ ａｎｄ Ｄｅｓｉｒａｂｉｌｉｔｙ ｏｆ Ｒｕｌｅ ｏｆ Ｌａｗ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ａｌｉｔｙꎬ” Ｈａｇｕ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ｎ ｔｈｅ Ｒｕｌｅ ｏｆ

Ｌａｗꎬ Ｖｏｌ.１１ꎬ ２０１９ꎬ ｐｐ.１７１－１８８.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Ｃｏｕｎｃｉｌ 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ｓ ｏｆ １７－２１ Ｊｕｌｙ ２０２０.



施ꎬ但是相关成员国对法治的侵害需达到“必须是以足够直接的方式ꎬ对欧盟预算的

健全财务管理或者欧盟财务利益的保护产生影响ꎬ或存在产生影响之严重威胁”的程

度ꎮ① 欧洲理事会随后为条例实施设定条件ꎬ要求欧委会制定指导方针ꎬ并且要求在

法律诉讼有结果之后方可实施ꎬ应该将其作为最后手段ꎮ②

２０２１ 年 ３ 月ꎬ波匈两国就条例的制定对欧洲议会和理事会提起诉讼ꎬ主张«条件

条例»缺乏法律基础ꎬ而且对«欧洲联盟条约»第 ７ 条的制裁机制构成规避ꎮ 欧洲法院

于 ２０２２ 年 ２ 月判决«条件条例»符合欧盟系列条约ꎬ未超越欧盟权能范围ꎮ 然而ꎬ法

院同时认为ꎬ对资金的中止不仅要基于对欧盟法的违反ꎬ还应当对欧盟预算在成员国

的正确使用产生了确实的影响ꎮ③ 在欧洲法院判决后ꎬ欧委会对匈牙利启动了相关机

制ꎬ要求匈牙利对欧盟 ７５０ 亿欧元资金采取预算保护措施ꎮ 半年后ꎬ欧委会认为匈牙

利采取保护措施不力ꎬ同时ꎬ理事会也在 ２０２２ 年 １２ 月以有效多数表决制对匈牙利采

取措施ꎬ冻结了匈牙利从欧盟获得的 ６３０ 亿欧元的资金ꎮ④ ２０２３ 年 １２ 月ꎬ为防止匈牙

利对开启乌克兰的入欧谈判投否决票ꎬ欧盟以匈牙利法治进程改善为由ꎬ宣布对其放

行 １０２ 亿欧元资金ꎮ⑤

经由财政手段保障欧盟法治(司法独立)的价值ꎬ事实上蕴含着一个欧盟与成员

国权能划分中有待厘清的问题ꎮ 一方面ꎬ作为成员国宪法身份的核心内容ꎬ成员国国

内司法系统的组织方式显然属于成员国保留权能的领域ꎻ另一方面ꎬ«欧洲联盟条约»

第 １９ 条规定ꎬ“成员国应提供充分的法律救济ꎬ以确保在联盟法覆盖的领域内提供有

效的法律保护”ꎮ⑥ 根据欧洲法院判例法对该条的解释ꎬ为了确保提供充分的法律救

济ꎬ维持法院或法庭的独立是至关重要的ꎮ 这一点也得到了«欧盟基本权利宪章»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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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 (ＥＵꎬ Ｅｕｒａｔｏｍ) ２０２０ / ２０９２ ｏｆ ｔｈｅ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Ｐａｒｌｉａ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ｕｎｃｉｌ ｏｆ １６ Ｄｅｃｅｍｂｅｒ ２０２０
ｏｎ ａ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Ｒｅｇｉｍｅ ｏｆ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ａｌｉｔｙ ｆｏｒ ｔｈｅ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Ｕｎｉｏｎ Ｂｕｄｇｅｔꎬ” («关于保护欧盟预算之一般条件性制
度的条例») ｈｔｔｐｓ: / / ｅｕｒ－ｌｅｘ.ｅｕｒｏｐａ.ｅｕ / ｌｅｇａｌ－ｃｏｎｔｅｎｔ / ＥＮ / ＴＸＴ / ? ｕｒｉ ＝ｕｒｉｓｅｒｖ:ＯＪ.ＬＩ.２０２０.４３３.０１.０００１.０１.ＥＮＧ＆ｔｏｃ ＝
ＯＪ:Ｌ:２０２０:４３３Ｉ:ＴＯＣꎮ

Ｎｉｅｌｓ Ｋｉｒｓｔꎬ “Ｒｕｌｅ ｏｆ Ｌａｗ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ａｌｉｔｙ: ｔｈｅ Ｌｏｎｇ－ａｗａｉｔｅｄ Ｓｔｅｐ Ｔｏｗａｒｄｓ ａ Ｓｏｌ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Ｒｕｌｅ ｏｆ Ｌａｗ Ｃｒｉｓｉｓ ｉｎ
ｔｈｅ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Ｕｎｉｏｎ?”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Ｐａｐｅｒｓꎬ Ｖｏｌ.６ꎬ Ｎｏ.１ꎬ ２０２１ꎬ ｐ.１０８.

Ｃ－１５６ / ２１ꎬ Ｈｕｎｇａｒｙ ｖ Ｐａｒｌｉａ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Ｃｏｕｎｃｉｌꎻ Ｃ－１５７ / ２１ꎬ Ｐｏｌａｎｄ ｖ Ｐａｒｌｉａ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Ｃｏｕｎｃｉｌ.
Ｔｈｏｍａｓ Ｗａｈｌꎬ “Ｃｏｕｎｃｉｌ Ａｄｏｐｔｅｄ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 Ｄｅｃｉｓｉｏｎ ｏｎ Ｂｕｄｇｅｔ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ｖｉｓ－à－ｖｉｓ Ｈｕｎｇａｒｙ—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 ａｌｓｏ

ｆｏｒ ＲＲＦ Ｐａｙｍｅｎｔｓꎬ” ｅｕｃｒｉｍꎬ ２８ Ｄｅｃｅｍｂｅｒ ２０２２ꎬ ｈｔｔｐｓ: / / ｅｕｃｒｉｍ. ｅｕ / ｎｅｗｓ / ｃｏｕｎｃｉｌ － ａｄｏｐｔｅｄ －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 － ｄｅｃｉｓｉｏｎ － ｏｎ －
ｂｕｄｇｅｔ－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ｖｉｓ－ａ－ｖｉｓ－ｈｕｎｇａｒｙ－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ａｌｓｏ－ｆｏｒ－ｒｒｆ－ｐａｙｍｅｎｔｓ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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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７ 条(“获得有效救济和公正审判的权利”)第二款(“人人有权获得由法律此前建立

的独立而公正的法庭在合理时间内的公正而公开的审理”)的确认ꎮ 确保司法机关独

立ꎬ既是欧盟也是成员国的义务ꎮ 因此ꎬ为了让欧盟法得到遵守ꎬ成员国有保障司法独

立之义务ꎮ① 欧洲法院曾在 ２０１９ 年判决ꎬ波兰有关法官退休年龄的法律ꎬ并不符合

«欧洲联盟条约»第 １９ 条第一款第二句所设定的义务ꎮ 然而ꎬ在本案判决中ꎬ欧洲法

院虽然认为波兰在行使司法系统的组织权能时未能遵守欧盟法ꎬ但依然确认司法系统

的组织属于成员国的专属权能ꎮ 欧盟在该领域中没有进行立法或者制定“调和”措施

的权能ꎮ②

经由欧洲法院的判决对欧盟与成员国的权能划分或对成员国遵守欧盟法义务的

情况进行厘清ꎬ在形式上仍然是由中立的第三方机构来处理欧盟宪法结构中基本的权

能分配问题ꎮ 欧洲法院作为司法机关本身具有“不告不理”的被动倾向ꎮ 然而ꎬ«条件

条例»无疑是直接将权能分配的认定权交给了明确代表欧盟利益的欧盟委员会一方ꎮ

换言之ꎬ当面对包含欧盟与成员国权能分配的争议———体现为关于司法组织的成员国

专属权能与遵循欧盟法的成员国义务之边界问题———之时ꎬ欧委会既是争议的一方ꎬ

又是争议的裁决者乃至执行者ꎮ 在欧委会最初的«条件条例»动议中ꎬ其既是欧盟权

能的主要享有者之一ꎬ又有权认定成员国是否存在侵害法治的法定三种情形(损害司

法独立ꎻ未能阻止、修正和制裁成员国公共当局的任意性或非法决定ꎻ对法律救济的可

获取性和有效性进行限制)ꎬ还有权以切断给予成员国相应资金的方式来执行其认

定ꎮ 也许是意识到该动议赋予欧委会过大的权力ꎬ欧盟理事会对欧委会的版本进行了

修改:对欧委会此权力的行使设定了“与普通制裁程序适用不同规则”的限制ꎬ还要求

欧委会对于成员国违反法治与损害预算之间存在“足够联系”承担证明责任ꎮ 然而ꎬ

在最终的立法版本中ꎬ欧委会依然在对这些条件实体内容的判断方面存在广泛的自由

裁量空间ꎬ而这些权能传统上并不属于欧盟可以行使权能的范围ꎮ

此外ꎬ欧盟理事会在其修改中所设定的限制ꎬ无法从权力结构上改变欧委会“球

员兼裁判”的问题ꎬ只是要求“裁判”在做出有利于自身决定时ꎬ进行一定程度的辩

护ꎮ③ 欧洲议会尽管可以通过诉讼的方式对欧盟委员会的相关决定进行监督和控制ꎬ

７２１　 危机时代的欧盟“权能蔓延”问题及形成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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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它代表欧盟利益的角色及其提起的诉讼均清晰地显示ꎬ欧洲议会不太可能在权能争

议中站在捍卫成员国权能的一边ꎮ 另外ꎬ尽管«条件条例»最终声称是以保护欧盟预

算为其立法目的ꎬ但无论是立法前动议阶段的争议ꎬ还是立法后相关的诉讼ꎬ都不言自

明地显示ꎬ«条件条例»是欧盟针对波兰和匈牙利(可能也考虑到适用于未来的类似案

例)国内的司法改革而制定的ꎮ «条件条例»事实上是欧盟对成员国国内实施的、不符

合其价值偏好的司法或政治改革进行干预的工具ꎮ 欧盟机构ꎬ尤其是带有政治性与能

动性的欧盟委员会ꎬ对于“欧盟价值”有一套自己的认定标准ꎬ成员国的司法组织应当

与这套标准一致ꎮ 欧盟可以对成员国的司法组织形式进行“欧盟价值观”审查ꎮ 通过

这一审查ꎬ欧盟事实上促使成员国在“符合欧委会标准的欧盟价值”这一点上实现了

司法组织的“调和”效果ꎮ 于是ꎬ通过以法治为条件的资金拨付审查ꎬ政治性的欧盟机

构实现了对不属于欧盟专属或共享权能领域的、成员国宪法身份最核心内容的司法组

织领域的“欧洲化”ꎬ欧盟的权能由此“蔓延”到成员国的核心权能领域ꎮ①

三　 通过财政手段实现的“权能蔓延”及其批判

«欧洲宪法条约»批准的失败预示着欧洲一体化进入欧盟与成员国就核心主权事

务进行竞争的新阶段ꎮ 在后续的«里斯本条约»时代ꎬ几乎每一场危机ꎬ无论是欧元区

债务危机、难民危机、新冠疫情危机ꎬ还是成员国法治危机及其应对ꎬ都可以看到这一

竞争的影子ꎮ 在«里斯本条约»所提供的法律工具(如侵权诉讼程序、制裁程序)未能

收获良好效果之后ꎬ欧盟从欧元区债务危机开始便动用附条件的财政手段方式ꎬ作为

实现其政策目标的工具ꎮ 在危机时代ꎬ欧盟政策的目标几乎都是实现特定领域内成员

国国内政策的统一化或“调和”ꎬ或需要对成员国国内政策的裁量空间进行限缩ꎮ 欧

盟对欧元区债务危机的应对限制了各国的财政自主手段ꎻ欧盟对难民危机的应对及对

难民接收人数的分配否定了部分成员国拒绝接受难民的政策选择ꎻ欧盟对成员国法治

危机的应对划定了成员国民选政府通过法律形式对本国司法组织进行重组的界限ꎮ

通过十多年的实践ꎬ欧盟发现了比起“大棒”和“胡萝卜”ꎬ更有助于在成员国核心主权

的权能领域推进欧盟层面“调和”的危机解决方案ꎮ 财政手段是收效最好、阻力最小ꎬ

同时也是目前为止合法性受到最少挑战的欧盟“权能蔓延”之道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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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通过财政手段的“权能蔓延”路径的背景及其法律基础

欧盟通过财政手段实现其政策目标ꎬ推动成员国权能范围领域中的政策“调和”

并不新鲜ꎮ 然而ꎬ以实现某种程度的“调和”效果为目标的条件与欧盟财政资源的联

系ꎬ在过去并未受到太多关注ꎮ 有学者指出ꎬ这是由两个原因所造成的:第一ꎬ以往欧

盟财政资金的相对有限ꎮ 首先ꎬ与欧盟政策的广泛性相比ꎬ欧盟财政资金相对紧张ꎮ

欧盟无法在一个政策领域投入足以对成员国的政策选择和走向产生明显影响的资金ꎮ

其次ꎬ欧盟财政自主受到成员国的限制ꎮ “欧盟成员国出资”(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在

欧盟财政收入中的高比例ꎬ使得欧盟很难使用财政手段与成员国进行权能争夺ꎮ 第

二ꎬ以往欧盟使用财政手段实现政策目标的主要领域是对外行动ꎮ

然而ꎬ欧盟所面临的持续危机ꎬ无论是欧元区债务危机、难民危机还是新冠疫情危

机ꎬ都使其获得了从成员国调用资金ꎬ并推出危机应对措施的正当性ꎮ 这一特点在

“欧洲稳定机制” ( ＥＳＭ)、“直接货币交易计划” (ＯＭＴ) 和 “公共部门购买计划”

(ＰＳＰＰ)上表现得极为明显ꎮ 允许从资本市场上募集资金ꎬ直接给欧盟开辟了巨大的

财源ꎮ 例如ꎬ为应对新冠疫情带来的综合危机ꎬ欧盟委员会推出的“下一代欧盟”计划

中ꎬ复苏资金的融资额度高达 ８０００ 亿欧元ꎬ直接助推欧盟 ２０２１—２０２７ 财政年度预算

达到 １.８５ 万亿欧元ꎮ① 同时ꎬ欧盟对欧元区债务危机的应对计划中包含大量的条件机

制ꎬ使得财政资金的条件机制开始在欧盟内部政策领域日渐兴起ꎮ② 据统计ꎬ在欧盟

２０１４—２０２０ 财政年度期间ꎬ欧盟预算中的 ７５％均附带某种形式的条件机制ꎬ乃至形成

了“无条件不拨款”的局面ꎮ③ 另外ꎬ此类条件所针对的对象往往是欧盟预算的获益

者ꎬ而非出资者ꎮ 这一局面使得以相关条件推行“集体纪律”的欧盟ꎬ可以得到出资较

多的富裕成员国尤其是大国的支持ꎮ 中北欧的欧盟成员国往往乐见欧盟对“领钱”的

成员国设置更为严苛的条件ꎮ 同时ꎬ由于欧盟附条件机制的财政支出往往指向从欧盟

预算中“领钱”的成员国ꎬ欧盟资金对此类成员国进行“利诱”(公共卫生领域的拨款)

和“威逼”(欧盟对波兰和匈牙利司法改革的反对)ꎬ其实施效果明显超过此类机制对

９２１　 危机时代的欧盟“权能蔓延”问题及形成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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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盟预算出资国的影响ꎮ 这是因为ꎬ来自欧盟的资金拨款构成“领钱”成员国财政收

入的重要来源ꎮ “巧妇难为无米之炊”ꎬ若缺少了这部分财源ꎬ这些成员国政府的治理

绩效将受到直接影响ꎬ甚至累及执政党或执政联盟在选举中的表现ꎮ① 可以说ꎬ欧盟

在推行“调和”之效果的措施时ꎬ所使用的附条件机制的财政手段ꎬ正是打中了其对象

国的痛点ꎮ

此外ꎬ由于面临持续的危机ꎬ欧盟应对危机之措施也逐渐常态化ꎬ②这使得成员国

对欧盟将其权能“蔓延”至本国保留权能领域的做法日渐不满ꎮ 在政治上ꎬ这一不满

导致各成员国国内的疑欧、脱欧力量的兴起ꎮ 这些政治势力所打出的口号几乎都与

“夺回本国主权”相关ꎮ 它恰恰反映了在欧盟各成员国国内ꎬ相当一部分民众已产生

关于欧盟对成员国进行“权能蔓延”的担忧ꎮ 除了引发政治领域的反应外ꎬ附条件机

制财政措施的广泛应用也导致包括欧盟—成员国权能争议在内的合法性问题ꎮ 在波

兰和匈牙利就«条件条例»向欧洲法院针对欧洲议会和欧盟理事会所提起的诉讼中ꎬ

第一个诉讼争点就是欧盟理事会与欧洲议会(所代表的欧盟)是否具有制定此类条例

之权能的问题ꎮ

波兰和匈牙利认为ꎬ通常被认为是欧盟“权能蔓延”之法律基础的«欧洲联盟条

约»第 ３ 条第 ６ 款规定ꎬ“欧盟将根据两部条约赋予的权能采取适当措施ꎬ以实现其宗

旨”ꎬ应当受到授权原则的限制ꎮ 欧盟行使之权能必须存在明确、具体而非宽泛、一般

性的法律基础ꎬ不能仅以追求«欧洲联盟条约»第 ３ 条第 １ 款所列之目标作为行动之

法律基础ꎮ 这一点也得到了关于两部条约的成员国宣言的确认ꎮ③ 提出该条例动议

的欧委会则指出ꎬ欧盟ꎬ尤其是欧委会ꎬ能够使用财政手段工具实现“权能蔓延”的法

律基础是«欧洲联盟运行条约»第 ３２２ 条和第 ３１７ 条ꎮ 第 ３２２ 条第一款规定ꎬ制定欧盟

财务规则(特别是制定和执行预算)的权力由欧洲议会和欧盟理事会行使ꎮ 该条第二

款则明确了欧盟委员会在具体执行预算方面的权力:“根据与联盟自有财源有关的安

排ꎬ将所提供的预算收入交由委员会支配ꎬ并在必要的情况下ꎬ确定为满足对现金的要

求而应适用的措施ꎮ”④第 ３１７ 条则规定了欧委会在执行预算中的监管权力:“欧盟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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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会应依照根据第 ３２２ 条通过的条例ꎬ依据自己的职责ꎬ在拨款限度之内ꎬ遵照健全财

政管理原则ꎬ与成员国合作执行预算ꎮ 成员国应与委员会合作ꎬ以确保拨款按照健全

财政管理原则得以使用ꎮ”①

在 ２０２２ 年 ２ 月 １６ 日所做出的判决中ꎬ欧洲法院通过肯定«欧洲联盟运行条约»第

３２２ 条作为该条例之法律基础的方式ꎬ间接承认了欧盟具有相关权能ꎮ 欧洲法院指

出ꎬ欧盟理事会和欧洲议会制定条例的法律基础为«欧洲联盟运行条约»第 ３２２ 条第

一款ꎬ该条允许相关欧盟机构制定对“与欧盟预算之执行有关的各个方面”进行监管

的规则ꎮ 其中也包括了确保成员国执行欧盟预算ꎬ应当符合健全财政管理原则的规

则ꎮ 因此ꎬ只要该条例确实以保护欧盟财政利益为目标ꎬ便可以此作为其法律基础ꎮ②

欧洲法院在为这一法律基础“开绿灯”的同时ꎬ也强化了对欧委会的举证和说明义务ꎮ

欧委会必须提供足够的证据证明ꎬ在成员国的违反法治行为与危害欧盟财政利益之间

存在足够直接之联系ꎮ 换言之ꎬ欧洲法院确认了«条件条例»所建立之条件机制的合

法性ꎬ但对这一机制的启动条件进行了严格的要求ꎮ

欧洲法院的这一做法是对«条件条例»究竟是通过法治保护预算ꎬ还是通过预算

保护法治之质疑的回应ꎮ 欧洲法院佐审官(Ａｄｖｏｃａｔｅ Ｇｅｎｅｒａｌ)在其意见书中ꎬ曾经使

用考察立法过程的法律解释方法ꎬ试图回应这些质疑ꎮ 佐审官认为ꎬ欧委会最初的动

议的确更多“以预算保护法治”色彩为主ꎮ 然而ꎬ经过欧盟理事会和欧洲议会的修改

(这些修改本身说明该条例与最初动议不同)ꎬ已经成为“通过法治保护预算”了ꎮ 欧

洲法院在佐审官意见书的基础上ꎬ通过进一步加重欧委会的举证义务而强化该条例的

“预算保护”色彩ꎮ③ 然而ꎬ此举并未得到广泛接受ꎬ几乎所有的欧盟法学者依然认为ꎬ

这一条例事实上就是通过预算保护法治ꎮ 该条例制定的背景ꎬ即欧盟与波兰、匈牙利

之间围绕两国司法改革的冲突ꎬ成了解读该条例绝对无法绕开的一把钥匙ꎮ 该条例制

定的立法动机、该条例生效后所遭受的司法挑战的来源和该条例实施所针对的对象ꎬ

无疑都在验证ꎬ无论制定机关和司法机关如何试图强化其“财政利益属性”ꎬ都无法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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饰其真正的立法目的ꎮ①

(二)通过财政手段的“权能蔓延”路径的外部保障:司法克制

通过财政手段的“权能蔓延”得以实现ꎬ是与欧盟司法机关(欧洲法院)所奉行的

司法克制路线分不开的ꎮ 以附条件机制的预算执行为例ꎬ该机制增强了包括欧盟委员

会和欧洲议会在内的欧盟机构相对于(部分)成员国的权力ꎮ 因此ꎬ期待上述欧盟机

构对这一路径持反对意见是不现实的ꎮ 该机制针对的成员国及其议会最有动力提出

挑战ꎮ 然而ꎬ在欧盟通过积极维度的财政手段(公共卫生领域的“附条件的资金奖

励”)所实现的“权能蔓延”方面ꎬ几乎不会有成员国对这一资金诱惑提出异议ꎮ 在欧

盟通过消极维度的财政手段(附条件的“中止预算拨款”)所实现的“权能蔓延”方面ꎬ

条件机制仅针对个别成员国实施ꎬ且往往得到人口较多的欧盟财政“贡献国”的支持ꎮ

而被针对的成员国ꎬ在数量上也无法达到成员国议会发起“早期预警机制”对欧盟立

法启动辅助性审查的门槛ꎮ 因此ꎬ由欧洲法院所主导的诉讼程序ꎬ成为对这一“权能

蔓延”进行控制的唯一现实渠道ꎮ 更为技术性的原因是ꎬ除欧盟系列条约的成文规定

之外ꎬ欧洲法院的判例法ꎬ尤其是欧洲法院通过判例对成员国的忠实合作义务以及对

欧盟“隐含权力”发展的判定ꎬ也构成了分析欧盟—成员国权能划分的重要角度ꎮ② 然

而ꎬ与常常被批评的“司法能动主义”问题不同ꎬ欧洲法院在涉及欧盟“权能蔓延”的判

决中ꎬ经常表现出相当克制的、对欧委会和欧盟立法机关职权行使的“司法尊让”(Ｊｕ￣

ｄｉｃｉａｌ Ｄｅｆｅｒｅｎｃｅ)立场ꎮ

欧洲法院对其他欧盟机构ꎬ尤其是行政机构的“司法克制”路线早有先例可循ꎮ

早在欧元区债务危机期间ꎬ欧洲法院对欧洲央行纾困项目的审查中ꎬ就以尊重欧盟机

构的行政裁量权为由ꎬ对纾困项目的合法性仅实施程序审查这一相对较弱的审查标

准ꎮ 在适用比例原则时ꎬ欧洲法院也仅适用其三大子要素中的适当性要素和必要性要

素ꎬ放弃进行狭义比例性(均衡性)要素审查ꎮ③ 在对附条件财政手段的司法审查中ꎬ

欧洲法院也几乎在所有案件中认可欧委会对于此类机制享有广泛的裁量权ꎮ 例如ꎬ在

“拉脱维亚诉欧委会案”判决中ꎬ欧洲法院明确宣布:“由于交叉合规控制系统弱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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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ꎬ以及计算操作的复杂性欧委会在评估基金风险方面享有广泛的裁量权ꎮ 在

这一点上ꎬ审查基于«欧洲联盟运行条约»第 ２６３ 条的法令之合法性时ꎬ欧洲法院不能

以自己的经济评估来代替欧委会所做的经济评估”ꎮ 据此ꎬ欧洲法院对欧委会认定拉

脱维亚违反了相关条件所做出的削减拨款决定给予“尊让”ꎮ① 在后续的“意大利诉欧

委会案”中ꎬ虽然欧洲法院开始要求欧委会说明“违法行为”和“开支限制”之间“足够

直接的联系”ꎬ但并未对这一联系的实体内容是否成立进行实质审查ꎮ 换言之ꎬ欧洲

法院仍然仅对附条件机制的财政手段进行程序方面的审查ꎬ而不审查欧委会决定的实

体内容ꎮ

此外ꎬ关于欧盟在其缺乏权能的领域中推行“调和”措施的合法性问题ꎬ欧洲法院

在其司法判例中将“调和措施”与“具有调和效果的措施”进行饱受争议的区分ꎮ 在

“烟草广告案”(Ｔｏｂａｃｃｏ Ａｄｖｅｒｔｉｓｉｎｇ)中ꎬ欧洲法院判决ꎬ条约中禁止欧盟在公共卫生领

域中制定“调和”措施的规定ꎬ并不意味着禁止欧盟在公共卫生领域制定任何具有“调

和”效果之措施ꎬ只要欧盟能为该措施找到适当的法律基础即可ꎮ② 欧洲法院对“直接

货币交易(ＯＭＴ)案”的判决ꎬ也延续了这一裁判逻辑:经济政策属于成员国权能领域

这一事实ꎬ并不禁止欧盟根据恰当的法律基础制定具有经济政策“调和”之效果的措

施ꎮ③ 在前述波兰和匈牙利就«条件条例»向欧洲法院提起的诉讼中ꎬ欧洲法院事实上

也遵循了这一裁判逻辑ꎮ 只要欧洲议会和欧盟理事会可以为«条件条例»在欧盟系列

条约中找到恰当的法律基础ꎬ那么欧洲法院就不会去审查该条例是否存在欧盟侵入成

员国权能领域(“权能蔓延”)的问题ꎮ④ 然而ꎬ权能划分问题本应是欧洲法院作为欧

盟层面事实上的“宪法法院”最应关注的核心宪法问题之一ꎮ

欧洲法院对欧盟机构采取司法克制的部分原因ꎬ来自过去十多年间欧盟所面临的

持续危机ꎮ 在危机状态下ꎬ应对危机的挑战成为欧盟机构的首要政策目标ꎮ 在这一背

景下ꎬ欧盟机构的日常规则需要让位于有助于解决危机的“权宜之计”ꎮ 欧盟在应对

危机时所采取的“权宜之计”ꎬ往往给欧盟机构创设了日常状态下未被明确授予的权

能ꎬ有学者称其为“紧急事态权能”(Ｅｍｅｒｇｅｎｃｙ Ｃｏｍｐｅｔｅｎｃｅ)ꎮ 危机不但改变了欧洲法

院对与应对危机相关的欧盟法规则的解释ꎬ甚至对其自身角色定位的认知也产生了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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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ꎮ 欧洲法院的主要角色不再是防止行政权的滥用和守护欧盟—成员国的权能划分ꎬ

而是实际上辅助欧盟立法和行政机关以更为适当的方式采取行动以应对危机ꎮ 司法

机关和其他欧盟机关的关系从分权制衡模式逐渐走向分工配合模式ꎮ① 另外ꎬ在欧盟

通过«条件条例»对其认为的侵害“法治”的波兰和匈牙利的司法改革进行制裁的案件

中ꎬ欧洲法院与该案判决本身便存在利益冲突的问题ꎮ 这是因为ꎬ根据欧盟法之规定ꎬ

成员国法院法官也有适用欧盟法的法定职权ꎬ在这一意义上ꎬ成员国法官同时也是

“欧盟法官”ꎮ 因此ꎬ如果成员国司法改革使得执政当局对法官的任命方式拥有了更

大的影响力ꎬ而使成员国法官相对于执政当局的独立性产生变化ꎬ这势必会对欧盟法

在成员国国内的执行产生影响ꎮ② 从这一角度来说ꎬ欧洲法院在认定事实上旨在保护

成员国法官独立性的«条件条例»之合法性方面ꎬ存在明确偏向的机构利益ꎮ

当欧洲法院对危机时代欧盟“权能蔓延”采取消极司法控制的态度时ꎬ成员国宪

法法院(或行使宪法审查权的最高法院或类似机构)成为最可能做出反制措施的成员

国机关ꎮ 如上所述ꎬ由于个别成员国议会很难达到提起辅助性审查的数量门槛ꎬ成员

国行政机关难以对构成本国财政重要部分的欧盟财政分配的执行机关(欧委会)进行

抵抗ꎮ 于是ꎬ围绕“权能蔓延”的推动与限制之间的博弈ꎬ便转换为成员国宪法法院与

欧洲法院之间的“司法内战”ꎮ 除德国联邦宪法法院曾经判决“当欧盟立法对成员国

保留权能范围的事项进行干预过甚时ꎬ成员国法院可以拒绝适用欧盟法(包括欧洲法

院的判例法)”外ꎬ③成员国宪法法院对欧洲法院的这一反抗ꎬ在欧洲法院裁判欧委会

给罗马尼亚所提出的建议(Ｒｅｃｏｍｍｅｎｄａｔｉｏｎ)是否具有法律约束力这一争议时达到高

峰ꎮ 尽管欧盟系列条约规定ꎬ欧委会的建议对成员国不具有约束力ꎬ但欧洲法院依然

判决该建议对罗马尼亚具有事实上的约束力ꎬ因此ꎬ罗马尼亚必须修改与欧委会建议

冲突的国内法ꎮ 而成员国宪法法院认为ꎬ作为欧盟系列条约守护者的欧洲法院ꎬ反而

以明确违背欧盟法规定的形式对欧盟法进行适用ꎬ从而将欧盟权能“蔓延”到成员国

核心权能领域ꎮ 这种做法构成对欧盟—成员国权能分配的明显扭曲ꎬ成员国宪法法院

有权捍卫本国核心主权和宪法身份ꎮ 在成员国宪法法院看来ꎬ欧洲法院通过违反欧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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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所规定的与权能相关的条款来解释欧盟法ꎬ损害了欧盟宪法结构ꎬ并扩大了欧盟的

权能ꎮ 因此ꎬ成员国宪法法院对欧洲法院的反抗ꎬ更多的是对其作为欧盟法最终解释

者这一身份的挑战ꎬ而非对欧盟法的优先效力的挑战ꎮ①

(三)通过财政手段“权能蔓延”的危害

通过财政手段实现的“权能蔓延”在使得欧盟机构可以推出欧盟范围内具有“调

和”效果的措施ꎬ以应对其面临的持续危机的同时ꎬ也给欧洲一体化进程带来了新的

挑战ꎮ 积极维度和消极维度的附条件机制的财政手段ꎬ在推动欧盟权能向成员国核心

主权领域“蔓延”的同时ꎬ其带来的最直接、最明显的挑战ꎬ便是对«欧洲联盟条约»之

“授权原则”的损害ꎮ «欧洲联盟条约»第 ５ 条规定ꎬ“联盟权能的原则由授权范围予以

规范根据授权原则ꎬ联盟仅在由成员国在两部条约中赋予它的权能范围内行动ꎬ

以实现两部条约规定的目标ꎬ两部条约未赋予联盟的权能属于成员国所有”ꎮ 根据授

权原则ꎬ欧盟权能必须进行足够明确之界定和厘清ꎬ欧盟权能不能“蔓延”到欧盟系列

条约的制定者意图保留给成员国的权能范围ꎮ 更重要的是ꎬ当欧洲法院在司法裁判中

对欧盟行使某项权能的合法性进行审查时ꎬ不能仅仅考虑该权能行使的正当性基础

(如实现欧盟特定目标)这一积极维度ꎬ还应当考虑该权能之行使会给成员国权能所

带来的影响这一消极维度ꎮ② 然而ꎬ欧洲法院目前对于成员国提出的与欧盟“权能蔓

延”有关的诉讼中ꎬ对于授权原则的回应仅限于前者ꎮ

此外ꎬ授权原则实际上对欧盟制裁成员国的机制设定了限制ꎮ 由于欧盟是基于成

员国之集体授权而存在ꎬ这意味着欧盟对于成员国之制裁措施也应当以成员国所同意

的范围为限ꎮ 换言之ꎬ根据授权原则ꎬ欧盟只能对成员国实施其在条约中所同意接受

的制裁ꎮ 根据立法的“举重以明轻”原则ꎬ欧盟也可以对成员国施加严重性低于条约

所规定制裁措施的其他制裁措施ꎮ③ 这意味着ꎬ«条件条例»适用于欧委会预算执行

后ꎬ给其所针对的成员国带来的财政上的实质损失(可得财政利益之损失)应当低于

欧盟基于«欧洲联盟条约»第 ７ 条所采取的制裁措施造成的实质损失ꎮ 然而ꎬ欧盟在

应对波兰和匈牙利法治危机时所采取的上述两种措施的实施效果对比表明ꎬ«条件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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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在推行欧盟在成员国司法组织方面的“调和”效果更为明显ꎮ 这意味着附条件的

财政手段给成员国带来的实质制裁的严厉程度ꎬ客观上高于«欧洲联盟条约»第 ７ 条

的制裁措施ꎮ 因此ꎬ通过附条件的财政手段ꎬ欧盟尽管实现了联盟层面的“调和”效

果ꎬ推进了欧盟的“权能蔓延”ꎬ但也对授权原则构成了侵害ꎮ

通过财政手段的“权能蔓延”的第二个问题是损害成员国的平等与团结原则ꎮ 在

法律维度上ꎬ平等原则一个最根本的标准是“同种情形同等对待、不同情形区别对

待”ꎮ 这一标准的适用对象既包括法律实施中的形式与程序环节ꎬ也包括实体环节

(实体平等)ꎮ 对于实体平等的考察包括但不限于两个方面:一是字面上的法律风险

成为现实的法律责任的可能性ꎻ二是法律制裁对于被制裁者权利和利益之剥夺或限制

的效果ꎮ 就«条件条例»而言ꎬ尽管立法从形式上对全体成员国一致适用ꎬ但在法律适

用的现实状况中ꎬ这一形式平等无法掩盖欧盟财政的“出钱方”与“领钱方”两类成员

国之间事实上的不平等ꎮ 第一ꎬ“出钱国”对于欧盟决策尤其是欧委会的决策事实上

具有更大的影响力ꎻ第二ꎬ暂停拨款这一措施对于“出钱国”所带来的“制裁效果”事实

上远远小于“领钱方”ꎮ 简言之ꎬ在法律适用的实体层面ꎬ这一立法基本上只会对“领

钱国”产生制裁效果ꎮ 并且ꎬ由于“领钱方”成员国往往属于欧盟内部相对不发达的中

东欧或南欧国家ꎬ条件机制下的暂停拨款意味着ꎬ这些本已相对落后的成员国在国家

发展方面将面临更为不利的财政状况ꎮ 此举将加剧此类国家与更为发达的西欧、北欧

成员国之间的差距ꎬ对成员国之间的平等与欧盟内部的社会融合造成更为深远的负面

影响ꎮ① 与此相关的另一个问题是团结问题ꎮ 欧洲一体化是建立在欧盟与成员国之

间、成员国与成员国之间的忠实合作及团结的基础上的ꎮ② 根据团结原则ꎬ在那些欧

盟系列条约将相关权能保留给了成员国行使(欧盟缺乏采取“调和”措施之权能)的领

域中ꎬ成员国的国内立法应当被“推定合法”ꎮ 此种“合法性推定”应当受到欧盟机构

之尊重ꎬ除非相关国内立法存在明显的重大瑕疵ꎮ 换言之ꎬ只有当该领域中的成员国

规则构成对欧盟法的明显重大违反时ꎬ欧盟方可推出反制措施ꎮ③ 在财政领域ꎬ团结

原则意味着欧盟与成员国之间、成员国之间应当对彼此执行欧盟预算的措施存在“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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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性互信”ꎮ 然而ꎬ条件机制设立本身ꎬ意味着欧盟对于成员国对欧盟财政资源的使

用存在“不合理性预设”ꎮ 条件机制的具体实施(中止拨款)是事后的(认定成员国存

在违反条件的情形)ꎬ但条件机制在欧盟预算执行中的设立却是事先的ꎬ这与“合理性

互信”相冲突ꎮ 更重要的是ꎬ条件机制的设立使得部分成员国财政上的优势ꎬ得以制

度化为对其他成员国立法“调和”的优势:因为其出资ꎬ所以其制度更为优越ꎬ便应成

为欧盟的标准ꎮ 于是ꎬ附条件的财政手段形成了附条件的团结ꎬ①并最终演化为一部

分成员国对其他成员国的制度话语权威ꎮ

通过财政手段的“权能蔓延”路径还存在制度外溢之后果ꎮ 将“法治”作为预算执

行条件的一个随之而来的问题是ꎬ除“法治”外ꎬ«欧洲联盟条约»第 ２ 条所规定的立盟

价值ꎬ还包括“尊重人类尊严”“自由”“民主” “平等”和“尊重人权”ꎮ 既然对“法治”

之尊重可以作为预算执行的条件ꎬ那么其他价值是否可以、是否应当纳入预算执行的

条件? 如果答案为否ꎬ那么如何论证法治在欧盟诸价值中的优先地位? 这是一个几乎

得不到任何欧盟公法学者支持的命题ꎮ 如果答案为是ꎬ那么条件机制必将外溢到对欧

盟所有价值的维护上ꎮ 如此一来ꎬ欧盟预算将变成欧盟对成员国进行价值审查的工

具ꎮ 条件机制外溢的结果将是预算执行的工具化ꎬ反而更可能对欧盟财政利益构成真

正的威胁ꎮ 另外ꎬ如果将欧盟诸价值都作为预算执行的条件ꎬ如何处理价值之间的冲

突情形? 例如ꎬ波兰和匈牙利的司法改革立法是两国民选代议制机构行使立法权的结

果ꎬ欧盟通过附条件的财政手段对其进行干预ꎬ是否构成对“民主”价值的违反? 这些

都是欧盟采取财政手段的“权能蔓延”路径未来必须回应的质疑ꎮ②

结　 语

“权能蔓延”既是欧盟应对持续危机的方法ꎬ也是危机应对的结果ꎮ 面对前所未

有的多重危机时代ꎬ增强成员国行为的协调性、一致性ꎬ以及提出欧盟层面的整体解决

方案(欧洲方案)ꎬ既是欧盟及成员国领导人在“无知之幕”中的自然选择ꎬ也是回应民

众对于欧盟功能主义的期待ꎬ以及增强欧盟自身合法性(输出合法性)的必然之举ꎮ

７３１　 危机时代的欧盟“权能蔓延”问题及形成路径

①

②

Ｖｉｏｒｉｃａ Ｖｉｔꎬ “Ｒｅｖｉｓｉ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Ｄｏｍｉｎａｎｔ Ｄｉｓｃｏｕｒｓｅ ｏｎ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ａｌｉｔｙ ｉｎ ｔｈｅ ＥＵ: Ｔｈｅ Ｃａｓｅ ｏｆ ＥＵ Ｓｐｅｎｄｉｎｇ Ｃｏｎｄｉ￣
ｔｉｏｎａｌｉｔｙꎬ” ｐｐ.１１６－１４３.

Ａｒｍｉｎ ｖｏｎ Ｂｏｇｄａｎｄｙꎬ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 ａｎｄ 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ｓ ｏｆ ａ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Ｄｏｃｔｒｉｎｅ ｏｆ Ｓｙｓｔｅｍｉｃ Ｄｅｆｉｃｉｅｎｃｉｅｓꎬ” Ｃｏｍｍｏｎ
Ｍａｒｋｅｔ Ｌａｗ Ｒｅｖｉｅｗꎬ Ｖｏｌ.５７ꎬ Ｉｓｓｕｅ ３ꎬ ２０２０ꎬ ｐ.７１４.



“内部市场之运行”这一曾经的“权能蔓延”基础ꎬ由于内部市场的完善而逐渐褪色ꎬ财

政手段尤其是预算执行ꎬ成为实现成员国协调ꎬ并在成员国保留权能领域推行具有

“调和”效果措施的新路径ꎮ 无论是积极维度的附条件财政手段(对成员国主动推进

协调之举进行财政奖励)ꎬ还是消极维度的附条件财政手段(对背离“欧盟制度标准”

的成员国暂停拨款)ꎬ这一路径迄今为止已经显示出其相对于“对欧盟的政治授权”

(条约修订)以及“通过法律的权能蔓延” (倾向于欧盟的司法能动主义)等路径的成

效优势ꎮ 本文的研究表明ꎬ这一路径之所以到目前为止还是成功的ꎬ既离不开持续危

机为欧盟所提供的推进“权能蔓延”的时代背景ꎬ也得益于欧盟在财政资源尤其是自

有财源方面的雄厚实力ꎬ以及欧盟司法机关对立法机关和欧委会相关措施的司法克

制ꎮ 同时ꎬ“权能蔓延”得以实现的财源和司法基础ꎬ恰好又是成员国政府和欧洲法院

支持欧盟立法和行政机构对持续危机采取必要应对措施的结果ꎮ 在欧盟ꎬ如同其他许

多个案一样ꎬ几乎每一次危机都在整体上促成了联盟相对于联盟成员的权能优势ꎮ

“权能蔓延”在增强了欧盟应对危机之能力的同时ꎬ也为欧盟埋下了新的结构性

矛盾ꎮ 应对欧元区债务危机的纾困方案将成员国分化为债权国和债务国的对立ꎻ通过

财政手段的“权能蔓延”则将成员国划分为欧盟价值“标杆国”与欧盟价值“待改进

国”之间的对立ꎮ 这一对立对于不符合欧盟价值偏好的部分中东欧国家而言ꎬ实际上

意味着“入盟程序的延长化”ꎮ 换言之ꎬ这些成员国不但要在入盟的过渡期内ꎬ按照欧

盟“哥本哈根标准”进行自我改造ꎬ而且即使在形式上加入欧盟之后ꎬ它们依然要“时

刻按照欧盟标准要求自己、改造自己”ꎮ 否则ꎬ它们作为欧盟成员国的权利仍将受到

形式上(«欧洲联盟条约»第 ７ 条所规定的程序)或实际上(中止拨款等)的限制ꎮ 在此

意义上ꎬ通过财政手段的欧盟“权能蔓延”ꎬ实际上是欧盟内部财政强势国家对财政弱

势国家实施“国家制度干涉权”的表现ꎮ① 在财政资源的强弱对比转化为政治权力的

强弱对比ꎬ并得以制度化之后ꎬ成员国之间的国家和社会发展水平的差距很有可能因

此固定化乃至扩大化ꎬ进而对欧洲一体化给欧盟民众带来的整体福利提升的目标造成

损害ꎬ并最终危及一体化进程的动力和正当性ꎮ

(作者简介:杨国栋ꎬ西南政法大学行政法学院副教授ꎻ责任编辑:蔡雅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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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作为欧盟财政强势成员国的德国ꎬ虽然其联邦宪法法院对欧盟在欧元区债务危机期间的纾困措施进行
了超越职权的宪法审查ꎬ但其目的旨在保护德国联邦议会的财政主权ꎮ 在成员国法治危机期间ꎬ德国联邦宪法法
院并未对此提出类似指控ꎮ 这一现象当然是德国联邦宪法法院作为司法机关“不告不理”特点的结果ꎬ但可以想
象的是ꎬ德国联邦宪法法院作为德国国家机关ꎬ不会有动力去捍卫别的成员国的“宪法身份”ꎮ


